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

ST

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04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2

年

2

月

1

日，公司收到葫芦岛市财政局《关于拨付支持企业技术改造财政资金的通知》和葫芦岛市连

山区财政局《关于拨付支持企业技术改造财政资金的通知》。为推进葫芦岛市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市、

区两级财政分别拨付给本公司技术改造资金

1,482.8

万元和

717.2

万元，按《企业会计准则》计入公司

2012

年当

期损益，上述技改资金合计

2,200

万元已划拨到公司账户。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二月三日

股票代码：

600699

股票简称：

ST

得亨 编号：临

2012-001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由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2

月

3

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若未能在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就有关事项与相关部门咨询论证，或有关初步论证

未获通过的，公司将公告并复牌。若有关重大事项经初步论证为可行，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刊登重大事项

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600885

证券简称：

ST

力阳 编号：临

2012-003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收到公司聘任的审计机构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公告》，因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与中诚海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联合，经有关部门核准，

"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

名称变更为

"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

因此，本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名称变更为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本次名称变更

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0838

证券简称：国兴地产 公告编号：

2012-001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

获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重庆国兴公司

"

）所开发国兴

北岸江山项目共分为

"

东、西、北三个地块

"

，其中

"

西地块

"88171.2

平方米（合

132.26

亩）国有土地使用证于

2008

年取得（详见公司

2008-011

号公告）。日前重庆国兴公司取得

"

北地块

"

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使用证

编号为

"

房地证

2011

字第

50287

号

"

和

"

房地证

2011

字第

50288

号

"

，其中

"

房地证

2011

字第

50287

号

"

土地面积

35916.8

平方米，

"

房地证

2011

字第

50288

号

"

土地面积

4573.9

平方米，共计

40409.7

平方米（合

60.74

亩）。同时公

司正在进行

"

东地块

"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办理工作，并将在办理完毕后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3

日

证券代码：

600868

证券简称：

ST

梅雁 公告编号：

2012-002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增上网电价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水利厅、广东电网公司粤价【

2011

】

326

号《关于公布新一轮小水电上网电

价最低保护价标准的通知》，将平均购电价每千瓦时

42.82

分（不含增值税，以下均同）作为新一轮小水电

上网电价最低保护价标准， 全省小水电企业现行上网电价低于每千瓦时

42.82

分的， 一律提高到这一水

平。

公司所属的位于广东省内各电站和水电公司原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

39.54

分，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上

网电价上调至每千瓦时

42.82

分。本次上网电价调增将增加公司营业收入，对公司

2012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

正面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2

月

3

日

股票代码：

601058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03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公告的临

2011-018

号公告）。

近日，经有关部门核准，该子公司已完成注册登记工作，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

、公司名称：赛轮国际轮胎有限公司（

Sailun tire international Corp)

2

、注册资本：

100

万美元

3

、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仓储和分销；项目投资。

4

、地址：英属维尔京群岛（

Br.VirginIs.

）

5

、登记证号：

1685665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2-4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增加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

日上午

10

：

00

在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林洋路

666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15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74.1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陆永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

关中介机构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了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并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

215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215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沈凯平先生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215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王卫东律师和叶彦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

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http://www.sse.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 （上海） 事务所关于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0610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

2011- 08

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

月

21

日以书面方式

通知各位监事。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在公司大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3

名，实到

3

名，会议由公司监事曾进

女士主持。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薛虹女士因工作变动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职务， 选举曾进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

席，任期自

2012

年

2

月

2

日至

2013

年

7

月

6

日。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日

股票代码：

000610

股票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

2012-07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会秘书刘勇先生递交的辞职申请。刘

勇先生因工作变动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之后，刘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

董事会对刘勇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董事长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聘任梦蕾女

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2012

年

2

月

2

日至

2013

年

7

月

6

日。因公司董事会秘书变更，根据有关信息披露的

规定，现将新任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联系电话：

029-82065529

电子邮箱：

menglei@000610.com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610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

2012-06

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以书面方式

通知各位董事。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10:3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形式召

开，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7

名。独立董事马晓辉先生、董事刘昌永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分别委托

独立董事王沛先生、董事谢平伟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监事

3

名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谢平伟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由于工作变动的原因，夏富喜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提名，选举谢平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张红伟先生为副董事长。任期自

2012

年

2

月

2

日至

2013

年

7

月

6

日。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人员发生变化，夏富喜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

会委员职务。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选举董事长谢平伟先生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

2012

年

2

月

2

日至

2013

年

7

月

6

日。调整后的组成人员分别为：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谢平伟先生、王沛先生、王正斌先生。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王沛先生、谢平伟先生、马晓辉先生。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胡昌民先生因工作变动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聘任张红伟

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

2012

年

2

月

2

日至

2013

年

7

月

6

日。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由于工作变动的原因，陈刚先生、刘勇先生、靳文平先生、项小羽先生提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并不

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总经理提名，聘任岳福云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薛虹女士、段炜先生、景英杰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

2012

年

2

月

2

日至

2013

年

7

月

6

日。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5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的原因刘勇先生提请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并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经董事长提名，聘任

梦蕾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2012

年

2

月

2

日至

2013

年

7

月

6

日。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日

附件：个人简历

谢平伟，男，汉族，

1961

年

10

月出生，广东潮安人，研究生学历，高级策划师职称。

1979

年

11

月参加工作，

1984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解放军空军雷达兵

26

团、空军航空兵

36

师、空军工程大学电讯工程学院

任职。

2004

年起担任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策划部经理、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六届董

事会董事。谢平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张红伟：男，汉族，

1967

年

7

月出生，河南长垣人，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

1984

年

10

月参加工作，

2003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西安唐城集团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

席、监事会主席。张红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岳福云：男，汉族，

1962

年

11

月出生，陕西大荔人，本科学历，会计师职称。

1982

年

7

月参加工作。曾任西安

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部、企业经营管理部、财务与经营管理部经理、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岳福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其他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

惩戒。

薛虹：女，汉族，

1963

年

10

月出生，陕西西安市人，本科学历。

199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

1995

年起，曾任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办公室主任、运营管理部经理、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等职务。薛虹女士未持

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没有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段炜：男，汉族，

1965

年

11

月出生，陕西西安市人，本科学历，经济师职称，高级职业经理人。

1987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曾任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胜利饭店、解放饭店总经理、上林宫酒店总经理、党支部书记、现任

西安渭水园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段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独立

董事、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景英杰：男，汉族，

1969

年

12

月出生，陕西西安市人，本科学历。

200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安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北海鼎盛长安酒店、上林宫酒店总经理、现任西北大酒店总经理。景英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梦蕾：女，锡伯族，

1974

年

12

月出生，新疆伊宁人，本科学历。

1997

年至

2007

年从事专职律师工作，

2007

年

8

月进入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法务专员，

2009

年

9

月任命为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梦蕾女士未持有公司

股份，与其他董事、独立董事、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没有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和惩戒。

证券代码：

000610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

2012-05

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2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西安市南二环西段

27

号西安旅游大厦七层本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夏富喜先生

6.

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

月

30

日（星期一）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 代表公司股份

68,379,32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96,747,901

股的

34.75%

。

2.

其它人员出席情况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的议案》。

会议按照累积投票制选举张红伟先生、任飞翔先生、岳福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

2012

年

2

月

2

日至

2013

年

7

月

6

日。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红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379,3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任飞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379,3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岳福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379,3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审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部分监事的议案》

会议按照累积投票制选举曾进女士、赵玉玲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

2012

年

2

月

2

日至

2013

年

7

月

6

日。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曾进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379,3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赵玉玲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379,3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陈昊、马贵生

3.

结论性意见：该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编号：

2012-010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经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举吴尧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与公司

201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产生的

2

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从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

日起计算。

特此公告。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三日

附：吴尧富简历

吴尧富，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69

年

9

月，住绍兴县柯岩街道州山村，大专学历，中共党员。曾任浙江三

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副部长，现任公司包布带技术中心副主任、包布带技术科长、党总支委

会。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监、高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未存在任

何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2-009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莫雪虹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以投票表决方式，以

3

票同意、

0

票不同意、

0

票弃权审议

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选举莫雪虹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从监事会通

过之日起计算。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三日

股票代码：

002224

股票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2-008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

日

14

：

00

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会议参会董事

5

人，实际参会董事

5

人，董事长吴培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参会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

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议案表决情况

经认真审议，与会董事通过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以

5

票同意、

0

票不同意、

0

票弃权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会议选举吴培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长，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决定聘任吴培生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决定聘任吴琼瑛女士、吴兴荣先生、黄凯军先生（简历

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4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决定聘任黄如群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财务总监，

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5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决定聘任吴琼瑛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决定聘任吕敏芳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决定由吴培生先生、吴兴荣先生、陈显明先生

三人组成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并由吴培生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各委员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决定由吴培生先生、蒋文军先生、陈显明先生

三人组成新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并由蒋文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各委员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计算。

9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决定由吴培生先生、蒋文军先生、陈显明先生

担任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组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并由陈显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各委员任期三

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决定由吴兴荣先生、蒋文军先生、陈

显明先生三人组成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并由蒋文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各委员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

过之日起计算。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决定聘任李月琴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内审

部负责人，任期三年，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二、独立董事意见

就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经审阅相关人员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之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2

、相关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

、经了解相关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

的发展。

我们同意聘任吴培生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吴琼瑛女士、吴兴荣先生、黄凯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聘任黄如群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吴琼瑛女士担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吕敏芳女士担任证券事务代

表。

三、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三日

附：简历

一、总经理简历

吴培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出生于

1947

年

5

月，大专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从事橡

胶业近

30

年。历任州山橡胶五金厂厂长、绍兴县胶带厂厂长、绍兴三力士橡胶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现任

本公司董事长。先后当选为绍兴县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胶管胶带协会副理事长。曾多

次荣获浙江省优秀企业经营者、全国橡胶行业科学发展带头人等荣誉称号，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

者。

2006

年

5

月，其撰写的论文《创新发展打造三力士国际品牌》荣获

2006

年中国胶带发展论坛优秀论文。

吴培生先生持有三力士股份

7,970.40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49.87%

，为公司控股股东，其女儿吴琼瑛女士现任

公司董秘，持有公司股份

313.20

万股，共同构成实际控制人，吴培生先生与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未存在任

何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副总经理简历（

3

名）

吴琼瑛，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出生于

1972

年

9

月，工商管理硕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成员。曾任绍兴县物资局会计、绍兴三力士橡胶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助理、人力资源部部长、浙江省区域经济合作企业发展促进会第一分会副会长等职。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同时兼任绍兴捷特传动带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经

理。吴琼瑛女士未三力士发起人之一，持有三力士股份

313.2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1.96%

，其父吴培生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

7,970.40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49.87%

，为公司控股股东，二人共同构成实际控制人。除与吴培生先

生为父女关系，吴琼瑛女士与本次换届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未存在任何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兴荣，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出生于

1962

年

5

月，高中学历，中共党员，工程师。曾任绍兴

三力士橡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06

年被中国橡胶工业协会授予

2005

年度全

国胶管胶带工业突出贡献奖。吴兴荣先生持有三力士股份

540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3.38%

，为公司成立发起人

之一，与公司董、监、高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未存在任何关系，未受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凯军

,

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出生于

1971

年

11

月，大学学历，民主建设党成员。曾任浙江

天乐集团嵊美电声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天乐集团进出口部部长、中澳合资南粤电声厂厂长、三力士香港公

司、香港力三董事，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捷特传动带有限公司董事。曾荣获

"

绍兴县十佳青年科技人

才

"

称号。

2007

年被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评为

2006

年度全国胶管胶带工业科技创新先进工作者。黄凯军先生

持有三力士股份

440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2.75%

，为公司成立发起人之一，与公司董、监、高人员、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本次董事、监事候选人未存在任何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三、财务总监简历

黄如群，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出生于

1972

年

1

月，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中国民主建国会

会员。曾任嵊州市建筑质监站财务负责人、绍兴县城建集团财务部经理、绍兴市卫生局计划财务处副处长等

职，持有三力士股份

8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0.05%

，与公司董、监、高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存在

任何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四、董事会秘书简历

吴琼瑛，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出生于

1972

年

9

月，工商管理硕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成员。曾任绍兴县物资局会计、绍兴三力士橡胶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助理、人力资源部部长、浙江省区域经济合作企业发展促进会第一分会副会长等职。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同时兼任绍兴捷特传动带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经

理。吴琼瑛女士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培训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联系方式：电话：

0575-84365558

，传真：

0575-84318666

，邮箱：

wqy@sanlux.org,

地址：浙江省绍兴县柯岩街

道余渚村。

吴琼瑛女士未三力士发起人之一，持有三力士股份

313.2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1.96%

，其父吴培生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

7,970.40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49.87%

，为公司控股股东，二人共同构成实际控制人。除与吴培生先

生为父女关系，吴琼瑛女士与本次换届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未存在任何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吕敏芳，女，

1983

年生，本科学历。

2006

年

6

月参加工作，先后任职于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及行政部、行政办，

2007

年

10

月起任职于公司董秘办，一直从事信息披露等工作。吕敏芳女士已参加深

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培训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联系方式： 电话：

0575-84313688

，传真：

0575-84318666

，邮箱：

lmf@sanlux.org,

地址：浙江省绍兴县柯岩街道余渚村。

吕敏芳女士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六、内审部负责人简历

李月琴，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出生于

1963

年

3

月

14

日，大专学历，

1980

年至

2006

年，曾任州

山纺织厂、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助会、出纳、主办会计、仓库会计等职，

2006

年起任公司行政办主

任，现任公司内审部主任。公司成立发起人之一，认购三力士股份

281.9

万股，占股本总额的

1.76%

，与公司

董、监、高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存在任何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2-007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临时议案提交。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14

：

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1

日至

2012

年

2

月

2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2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1

日下午

15

：

00

至

2

月

2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浙江绍兴县柯岩街道余渚村）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培生先生主持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14,246,57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71.475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2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4,246,217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1.4754%

。

3

、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2%

。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无提案被修改或否决的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

认真审议，会议采取逐项审议、集中表决、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关于选举吴培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4,246,217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97％

。

（

2

）关于选举吴兴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4,246,217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97％

。

（

3

）关于选举吴利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4,246,217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97％

。

2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关于选举蒋文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4,246,217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97％

。

（

2

）关于选举陈显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4,246,217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97％

。

3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关于选举莫雪虹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4,246,217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97％

。

（

2

）关于选举薛海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4,246,217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97％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4,246,217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97％

；反对

360

股，占参与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03％

；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向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4,246,217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97％

；反对

360

股，占参与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03％

；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受让浙江路博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90%

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4,246,217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97％

；反对

360

股，占参与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03％

；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4,246,217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97％

；反对

360

股，占参与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03％

；弃权

0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

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见证律师法律意见书。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３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

４

，

４６４

，

１８１

股，占总股本

２２９

，

６３６

，

０００

股的

１．９４％

，解除限售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８５８１．８

万股。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６０

号文核

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９００

万股。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１

，

４８１．８０

万股。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４５

号）

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目前，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２

，

９６３．６

万股， 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４

，

４８６．１７

万股 （其中非控股股东

１０２６．７２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以公司总股本

１１

，

４８１．８０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６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１１４

，

８１８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８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权

益分派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２

，

９６３．６０

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１

、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

在杰瑞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具体如

下：

（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伟杰、王坤晓、刘贞峰

３

人做出承诺，在下述情况下，均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所持有的杰瑞股份的股份，也不由杰瑞股份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１

）自杰瑞股份首次向社会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２

）自杰瑞股份离职后六个月内。其进一步保证并承诺：将及时向杰

瑞股份申报所持有的股份及变动情况；在其担任杰瑞股份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上述（

１

）期限届

满之日起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额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

２

）公司股东中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公司股东中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王继丽、刘东、吕燕玲、周映、刘世杰、闫玉丽、程永峰、田颖

８

人做出承诺，在下述情况下，均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杰瑞股份的股份，也不由杰瑞股份回购

其所持有的股份：（

１

）自杰瑞股份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２

）自杰瑞股份离职

后六个月内。其进一步保证并承诺：将及时向杰瑞股份申报所持有的股份及变动情况；在其担任杰瑞股份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上述（

１

）期限届满之日起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额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２５％

。

（

３

）发起人股东中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公司发起人股东中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赵国文、王春燕、徐丽君、曾传平、王荣波

５

人做出承

诺：自杰瑞股份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杰

瑞股份的股份，也不由杰瑞股份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自上述期限届满之日起，每个日历年度内所转让杰瑞

股份的股份不超过其发起设立公司时所持股份的

２５％

。

（

４

）非发起人股东中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非发起人股东中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姜晓宝等

１２２

人做出承诺：自杰瑞股份首次向社会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杰瑞股份的股份，也不由杰瑞股

份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自上述期限届满之日起，每个日历年度内转让杰瑞股份的股份不超过其非公开增

资发行时所持股份的

１／３

。

（

５

）其他股东承诺

公司股东吴秀武、时永航、朱秀娟、张静、韩春艳、刘亚洲、王敏、蒋福森、程久远、刘崇奇、陆会桥、张鸣

宇、常洁、林宏斌、夏强、王丕学、高枫、康淑华、韩俊灵、王萃、杜艳华、郝玉凤、王鲁荣、潘迎军

２４

人做出承诺：

自杰瑞股份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杰瑞股

份的股份，也不由杰瑞股份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２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是否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是否存在违

规担保。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

４

，

４６４

，

１８１

股，占总股本

２２９

，

６３６

，

０００

股的

１．９４％

，解除限售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

２

、各股东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人数共计

１２５

人。解除限售后，根据相关承诺：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发起人股东

５

人，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其现持有杰瑞股份限售股份数量的

１／３

，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总

数为

１

，

３３８

，

８０５

股；其他股东

１２０

人，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其现持有杰瑞股份数量限售股份的

１／２

，实际可上

市流通股份总数为

３

，

１２５

，

３７６

股。

鉴于初晓明、张卉两名股东持有的股份处于法院司法冻结状态，待法院依法作出司法判决后可以上市

流通。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 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备注

１

赵国文

１

，

１９７

，

０００ ３９９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３

２

王春燕

８９７

，

７５０ ２９９

，

２５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３

３

姜晓宝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４

王荣波

７１８

，

２００ ２３９

，

４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３

５

徐丽君

７１８

，

２００ ２３９

，

４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３

６

曾传平

４８５

，

２６４ １６１

，

７５５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３

７

张灵敏

３２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８

李志勇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９

王家驹

２２６

，

６６８ １１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０

张来强

２１３

，

３３４ １０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１

金琼玉

１９３

，

３３４ ９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２

赵卫东

１６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３

刘玉桥

１４６

，

６６８ ７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４

秦浩杰

１３３

，

３３４ ６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５

王敬亮

１２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６

张志刚

１２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７

路伟

１０６

，

６６８ ５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８

孙英杰

１０６

，

６６８ ５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９

周作英

１０６

，

６６８ ５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２０

姜登攀

９３

，

３３４ ４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２１

隋美芝

９３

，

３３４ ４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２２

杨凌

９３

，

３３４ ４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２３

陈开军

８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２４

胡雪莲

８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２５

刘安海

８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２６

汪旸

８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２７

晁海军

６６

，

６６８ ３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２８

董克

６６

，

６６８ ３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２９

胡文国

６６

，

６６８ ３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３０

王红

６６

，

６６８ ３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３１

张树立

６６

，

６６８ ３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３２

张伟

６６

，

６６８ ３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３３

訾敬忠

６６

，

６６８ ３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

高管人员

３４

丁启芬

５３

，

３３４ ２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３５

谷健

５３

，

３３４ ２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３６

马进胜

５３

，

３３４ ２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３７

孙琳

５３

，

３３４ ２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３８

于国祥

５３

，

３３４ ２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３９

褚红叶

５３

，

３３４ ２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

已离职、非董、监、高人员

４０

许皑

５３

，

３３４ ２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

已离职、非董、监、高人员

４１

郭延成

４６

，

６６８ ２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４２

胡国春

４６

，

６６８ ２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４３

邢永宣

４６

，

６６８ ２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４４

周荣

４６

，

６６８ ２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６４

林秋丽

２６

，

６６８ １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６５

卢红威

２６

，

６６８ １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６６

吕瑞

２６

，

６６８ １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６７

王坤

２６

，

６６８ １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６８

王清洁

２６

，

６６８ １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６９

谢健光

２６

，

６６８ １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７０

张建军

２６

，

６６８ １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７１

周巍峰

２６

，

６６８ １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７２

陈瑞雪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７３

陈婷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７４

崔玲玲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７５

韩孝敬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７６

李德波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７７

卢春锋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７８

曲阿平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７９

王胜亮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８０

张红林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８１

韩治忠

１６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８２

于清峰

１６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８３

崔日哲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８４

刁仁辉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８５

董龙可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８６

李刚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８７

李先策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８８

李新勇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８９

李雪峰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９０

梁广学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９１

林媛媛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６３

李强

２６

，

６６８ １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５１

郭洪强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５２

李颖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５３

吕亮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５４

商劲杰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５５

王珠湛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５６

赵栩华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５７

郑晓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５８

周立泉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５９

王军钢

３３

，

３３４ １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６０

王磊

３３

，

３３４ １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６１

曹典磊

２６

，

６６８ １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６２

冯志龙

２６

，

６６８ １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５０

戴丰宁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４５

盛春

４６

，

６６８ ２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

已离职、非董、监、高人员

４６

李化林

４２

，

６６８ ２１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４７

迟作朋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４８

初炳业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４９

崔冬

４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９７

王启凯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９８

魏新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９９

杨文峰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００

于广大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０１

原伟兵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０２

张京彪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０３

戴光明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

已离职、非董、监、高人员

１０４

张淳林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

已离职、非董、监、高人员

１０５

王冠明

１２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０６

付维裕

１０

，

６６８ ５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０７

姜建龙

１０

，

６６８ ５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０８

刘洪波

１０

，

６６８ ５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０９

万勇

１０

，

６６８ ５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１０

杨炳刚

１０

，

６６８ ５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１１

邹广亮

１０

，

６６８ ５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

已离职、非董、监、高人员

１１２

季贵华

９

，

３３４ ４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１３

孙胜波

９

，

３３４ ４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１４

程洪涛

８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１５

马宗奎

８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

已离职、非董、监、高人员

１１６

丛越

６

，

６６８ 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１７

董婷婷

６

，

６６８ 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１８

矫文侠

６

，

６６８ 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１９

刘鑫

６

，

６６８ 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２０

潘新贞

６

，

６６８ 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２１

曲大勇

６

，

６６８ 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２２

石忠志

６

，

６６８ 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２３

宋广海

６

，

６６８ 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２４

赵英华

６

，

６６８ ３

，

３３４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１２５

钱鑫

５

，

３３４ ２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合计

１０

，

２６７

，

１６６ ４

，

４６４

，

１８１ －

９６

王俊杰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９４

孙春梅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９５

孙杨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９３

吕常柱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９２

柳晓东

１３

，

３３４ ６

，

６６７ ２０１２

年解除所持限售股的

１／２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审慎核查，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我们就赵国文等

１２５

名自然

人股东所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情况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上述股东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行为；

３

、赵国文等

１２５

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有的限售股份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起已经具备了上市流通的资格；

４

、我们将会督促公司提醒上述股东，在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起至所持股份上市流通之日间继续履行其

股份锁定承诺。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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